
114年 2月 26號 修訂 

國立金門大學大學部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申請表 

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系別  年級  信箱  

姓名  學號  手機  

提前畢業條件如下： 是否符合資格(系審核) 

一、應修科目

與 學 分

全 部 修

畢，且符

合 各 系

自 訂 之

畢 業 條

件。 

應修畢業

學分 
 

已修畢業

學分 
 修習中   是         否 

應修本系

必修 
 

已修畢業

學分 
 修習中   是         否 

應修本系

選修 
 

已修畢業

學分 
 修習中   是         否 

符合各系自訂之畢業條件  是         否 

二、各學期操行成績均在 80分以上  是         否 

三、各學期學業名次皆達該系或該班級前百分之二十以內  是         否 

四、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或其他同等級之英語能力測驗，並取得「行
政院勞動部」丙級以上（含）資訊相關證照。  是         否 

學年學期 名次 全班人數 百分比 學年學期 名次 全班人數 百分比 

1上    1下    

2上    2下    

3上    3下    

4上        

初 審 結 果 

 符合四上畢業資格     符合三下畢業資格     不符合提前畢業資格 

系 助 理  導   師  

學系主管  學院院長  

複 審 結 果 

 符合四上畢業資格     符合三下畢業資格     不符合提前畢業資格 

註冊組  註冊組長  

教 務 長  校  長  

1. 上列四項條件均符合，始具申請提前畢業資格。本表應連同歷年成績表送請審核。 

2. 申請時間：提前一學年畢業者，於畢業前一學年之第二學期提出申請；提前一學期畢業者，於該學年之第一學期提

出申請。申請日期請依每學期行事曆公告為準。 

3. 審核結果將另行通知申請學生。 

4. 本表依本校「國立金門大學大學部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申請辦法」辦理。 


